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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在香港實施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就制裁事宜所作決議的小組委員會  

 
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旨在綜述議員在第三屆立法會審議根據《聯合國制裁

條例》 (第 537章 )(下稱 "《制裁條例》 ")訂立並已刊憲的規例時所提出
的關注事項。  
 
 
背景  
 
2.  在 1997年 7月 1日前，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下稱 "安理會 ")就制
裁事宜所作的決議，是藉英國政府制定並延展至適用於香港的樞密

院頒令而在香港實施。該等制裁主要是經濟、貿易及武器禁運。所有

適用於香港的此類樞密院頒令在 1997年 6月 30日午夜已告失效。《制
裁條例》由臨時立法會於 1997年 7月 16日通過，並於 1997年 7月 18日生
效。該條例作出多項規定，包括訂明行政長官須訂立規例，以執行中

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就實施安理會決定的制裁措施而作出的指示。由

於《制裁條例》亦明文規定，《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 34及 35條
不適用於此等規例，因此，該等規例無須提交立法會省覽，立法會亦

無權批准或修訂該等規例。該等規例一經刊憲，便隨即生效。  
 
3.  2004年 10月，內務委員會決定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在香港實
施安理會議決的制裁的現行安排，尤其是關於憲制及法律方面。  
 
 
小組委員會提出的關注事項  
 
4.  在過去 4年間，小組委員會委員曾與政府當局廣泛交換意
見，並考慮過前香港大學包玉剛公法學講座教授佳日思教授的專家意

見，以及香港大律師公會就合憲性的問題提供的意見。應小組委員會

的要求，自 2004年 10月開始，政府當局均就根據《制裁條例》刊憲的
每項規例提供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小組委員會曾詳細研究的主要事

項綜述於下文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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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制及法律問題  
 
5.  小組委員會最關注的事項之一，就是《制裁條例》第 3(5)條
可能過於極端，完全剝奪了立法會機關審議，以及在有需要時修訂或

廢除附屬法例的憲法職能及權力，使立法權力落入行政當局手中。政

府當局察悉《基本法》訂明三權分立的原則，但當局向小組委員會表

示，《基本法》並沒有規定硬性的三權分立。部分條例 (包括《職業訓
練局條例》 (第 1130章 )及《英基學校協會條例》 (第 1117章 ))均載有相
若的條文，訂明先審議後訂立或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不適用於附屬法

例。不過，小組委員會認為該等條例的性質與《制裁條例》截然不

同。小組委員會亦發現，根據《制裁條例》訂立的規例會訂立新罪

行，帶來嚴重的刑罰效果，以及賦予極大的調查及執法權力，而在正

常情況下，該類附屬法例須交由立法機關審議。  
 
6.  小組委員會沒有質疑的是，無論在 1997年回歸之前及之後，
實施聯合國制裁的事宜一直屬於外交事務，由宗主國或中央政府全權

負責。不過，委員並不接納政府當局的論點，就是根據所謂 "延續性
的原則 "，回歸前的安排 (即立法會沒有審議權 )在回歸後亦適用於香
港。小組委員會認為兩個制度完全不同，因為在回歸前，旨在實施聯

合國制裁的樞密院頒令是作為英國法例在香港生效，而在回歸後，則

根據《制裁條例》訂立屬於本地法例的規例。委員指出，根據《基本

法》，立法會是唯一享有立法權及責任的機關。  
 
7.  小組委員會完全明白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需要
實施聯合國制裁，藉此履行中央人民政府 (下稱 "中央政府 ")對聯合國
的國際義務。有鑒於此，委員十分重視現行安排的合憲性，因為如果

根據《制裁條例》訂立的規例的法定基礎違憲，該等規例可能會被質

疑在法律上無效。委員主要關注到，以《制裁條例》訂明的現行形式

或立法方式實施聯合國制裁，是否恰當及最為合適的方式。就此，小

組委員會曾就 4項為履行各項國際義務而制定的條例進行比較研究，
結果顯示當局採取了不同的模式處理。在該等條例中，《制裁條例》

的獨特之處在於其附屬法例完全無須經立法會審議，無論是以先審議

後訂立或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進行。  
 
8.  政府當局表示，外交部向行政長官發出指示，要求香港特區

政府採取具體措施，切實執行有關的聯合國制裁。香港特區政府收到

指示後，便會根據《制裁條例》擬備規例草稿，並送呈中央政府以徵

詢其意見及徵求其同意。這可能意味有一類附屬法例由中央政府審

議，並具有香港特區法律的效力。根據政府當局的立場，《制裁條

例》是實施聯合國制裁的主要方法，只有在《制裁條例》對有關制裁

並不合適的情況下，當局才會考慮其他方案。不過，據小組委員會觀

察所得，外交部向行政長官發出的指示沒有訂明以哪些具體的途徑實

施有關制裁。小組委員會認為，政府當局仍可考慮其他立法方案，例

如引用或修訂現行法例，而不是根據《制裁條例》訂立一些立法會已

交出其審議權的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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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小組委員會另一項關注，就是根據《制裁條例》訂立的規例

是否超越主體法例的權限。《制裁條例》把 "制裁 "界定為包括針對中
華人民共和國以外 "地方 "而實施的經濟、貿易及武器禁運和其他強制
性措施。不過，小組委員會察悉，在研究中的 26項規例中，最少 7項
規例所針對的是人士、企業或實體而非地方或領土。儘管政府當局解

釋，針對某個 "地方 "實施的制裁，包含針對在該地的人士或實體的活
動或行為而施加的制裁，但小組委員會認為若要反映這個政策目的，

便需適當地修訂 "制裁 "的定義。  
 
適時根據《制裁條例》訂立規例  
 
10.  雖然政府當局強調有需要適時在香港實施聯合國制裁，但小

組委員會注意到，在香港特區接獲外交部發出的指示與部分規例刊憲

之間，相隔一段長時間，由 6個月至超過 1年不等。自從小組委員會向
政府當局提出此事後，相隔的時間已經縮短。舉例而言，自 2007年
10月起，相隔的時間一直少於 3個月。至於就新地方實施制裁的規
例，相隔的時間則較長。  
 
採用法例範本的方式  
 
11.  小組委員會發現，在研究中的 26項規例中，大部分採用的草
擬方式均十分類似 (涉及關於對技術及移轉與核子有關的物料的禁制的
規例除外 )。此項發現進一步支持小組委員會提出採用法例範本的方式
的建議。當局可在《制裁條例》加入所有關於執法權力的條文，以及

普遍適用於所有聯合國制裁事宜的其他主要條文，並在《制裁條例》

訂定附表，列明每次可能有所不同的制裁目標和對象。這種方式可提

高擬備規例草稿及委員進行審議的效率。  
 
12.  政府當局接受小組委員會建議背後的理念，但指出在《制裁

條例》中擬備 "範本條文 "會非常困難，因為制裁措施的具體細節可能
不盡相同。當局亦擔心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核對每項新決議與這些

"範本條文 "有何差異。為回應委員的關注，政府當局已致力加快訂立
規例的程序，例如簡化安排及在律政司委派專責官員處理此事。  
 
未來路向  
 
13.  小組委員會普遍同意，即使假設《制裁條例》下的現行安排

既合憲且符合《基本法》，現行的訂立規例程序仍有待改善，以提高

其透明度和問責性，並符合制定法例的應有程序。小組委員會的其中

一項建議是，政府當局應向相關的事務委員會提供規例草稿文本，以

便徵詢其意見 (如有的話 )；以及在擬備提交外交部的規例草稿的定稿
時，考慮該等意見。政府當局對該項建議有保留，因為當局恐怕在過

程中再加入一些步驟會引致延誤。這看法得不到所有委員的認同，因

為他們認為立法會進行審議未必會引致延誤，這點從過往立法會緊急

審議立法建議的情況便可見一斑。反之，立法會的參與將加強立法程

序的問責性，並更符合應有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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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小組委員會最終建議設立一套審議機制。首先，小組委員會

要求政府當局提供額外資料，藉此加強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的內容，

而現時政府當局會就每項已刊憲的規例提供上述參考資料摘要。此舉

有助議員瞭解以《制裁條例》作為實施某些聯合國制裁的途徑的原

因、制裁是否適時實施，以及關於執法權力的條文與普遍適用於所有

聯合國制裁事宜的其他主要條文是否有任何不同之處。政府當局同意

考慮可提供的有關資料的範圍。第二，小組委員會建議在內務委員會

轄下成立一個專責小組委員會，以便處理根據《制裁條例》訂立的規

例。在這項常設安排下，日後根據《制裁條例》訂立及刊憲的規例會

由議員在內務委員會會議上予以考慮，如有需要，該等規例會轉交專

責小組委員會審議。  
 
 
最新情況  
 
15.  小組委員會在 2008年 6月 20日內務委員會會議上提交的報告
中建議，應在第四屆立法會於內務委員會轄下成立小組委員會，處理

根據《制裁條例》第 3條訂立的規例。 2008年 11月 7日，內務委員會原
則上同意成立小組委員會處理該等規例，而第四屆立法會的內務委員

會應進一步研究此事。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1 
2008年11月28日  


